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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中生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廠經銷販售之藥品回

收一案，惠請協助轉知會員配合各項回收作業，詳如說明

段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4年8月24日FDA風字第1

040037680號函副本辦理。

二、案係中生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廠經銷販售之藥品「

富利瀉內服液（衛署藥製字第055294號）」（批號：D116

4、D1244、E1189、E1271、F1163），其所使用主成分原

料sodium phosphate dibasic heptahydrate及sodium pho

sphate monobasic monohydrate未具有原料藥許可證，亦

未辦理自用原料申請，故主動回收效期內不符合規定之市

售產品。

三、本案回收係屬第二級危害，為維護民眾用藥安全及權益，

請貴公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配合各項回收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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